
（一）单 一 经营型。这种经济类型的 家庭农

场，目前多数是从事农作物的，也有少数是从事林、

牧、工、副生产的。他们一般只搞一种生产 经营项

目，不搞或很少搞多种经营。据一些地方调查，目前

这种经济类型的家庭农场，一般占到家庭农场总数的

三分之一左右。这种经济类型的家庭农场，由于经营

比较单一，劳力不能充分利用，因而收入比较低，一

年劳动所得，除 应上交款项、生产生活开支外，一般

没有什么积蓄。

（二）兼业经营型。这种经济类型的家庭农场，

除向国营农场承包一种生产经营项目外，还利用家庭

辅助劳力和空闲时间，搞多种经营，发展家庭副业生

产。目前，举办这种经济类型的家庭农场比 较多，一

般占到家庭农场总数的一半左右。这种兼业经营的家

庭农场，由于生产经营项目比较多些，因而生产率比

较高，收入比较多。他们的一年劳动所得，除应上交

款项、生产生活开支外，还能有些积蓄，用于扩大再

生产。

（三）综合经营型。属于这种经济类型的家庭农

场，除向国营农场承包几种生产经营项目外，还积极

发展多种经营，大搞家庭副业，实行农、林、牧、副综合

经营，有些还兼营工业、建筑、交通、商业和服务业

等。试办这种经济类型家庭农场的，一般都是那些劳

力强、技术高、有头脑、会经营、机具齐、资金多的

的尖子户。目前，这种经济类型的家庭农场，所占比

重还不大，一般只占到家庭农场20%左右。这种类型

的家庭农场，由于生产经营项目多，劳力能合理使用，

机具能充分发挥作用，因而生产率更高，经济效益更

好。他们一年劳动所得，除应上交款项、生产生活开

支外，积蓄比较多，扩大再生产能力比较强，生产建

设发展比较快，对其他职工家庭很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家庭农场是适合我国农场实际 情况的

一种好的生产经营方式。从发展看，家庭农场最终是

要实现专业化的，土地也要逐步相对集中。一些务农

的家庭农场将扩大规模，向机 械化农场发展；一些有

技术的能工巧匠、会经营的人，将向 加工业、服务业

方向发展。但是，在目前由于自然条件不一，加之某

些农副产品价格不尽合理，并不是所有生产经营项目，

都是专业化程度越高越好。特别是单一从事粮食生产

的家庭农场，在发展初期更应重视抓好多种经营，以

便提高经济效益，积累资金，发展生产。所以，有关

部门在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时，既要看到分工分业的总

趋势，又要注意全面发展的实际，引导他们一步一步

地前进。

财务管理
对
周
转
金
合
同

实
行
司

法
公
证
效
果
好

霍

庸

山东省对部分财政支

农资金由无偿使用改为有

借有还的周转金后，在加

强管理上，逐步实行周转

金经济合同制，在明确援

受双方权责的基础上，由

司法公证部门参与公证，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我省最早对财政支农

周转金实行司法公证办法

的是临沂地区费县财政部

门。他们在1979年开始实

行周转金时，发现一些社

队对实行周转金的意义认

识不清，认为反正是财政

的钱，先用了再说，不认

真履行合同，经济效益不

明显，周转金到期后也难

以足额收回。据此，他们向

县政府领导提出了实行司

法公证，强化经济合同的

建议，得到领导支持。财政、司法和有关主管部门专

门召开了会议，研究制订了对支农周转金合同实行公

证的具体做法：在扶持各类生产项目中，确定财政部

门或有关主管部门为甲方，受援单位为乙方，签订经

济合同，明确双方权责。甲方负责资金扶持、技术指

导和种苗、设备等的调剂，乙方按商定项目和技术要

求按时完成生产任务，到期归还周转金，对逾期不还

的，从第二月起按月加收5‰违约金。合同签订后由司

法公 证处给予公证，对当事人资格和合同内容是否真

实、合法进行审查后，出具公证书，与合同文本一起

交各方，并负责检查监督合同的执行。公 证收 费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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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按合同公证金额的 1‰收取，由甲乙双方各负担

0.5‰，财政负担部分从县级收回的周转金中冲销，减

少县级周转金基数。由于合同规定了各方应享受的经

济利益和违反合同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并得到司法部

门的公证，具有法律保证，各方执行合同都很认真，

从而加强 了资 金管理，提高 了经济效益。目前，全

省已有临沂、德州、菏泽、济宁、枣庄、潍坊等地、市

的一些县先后采用了费县的做法。特别在全国人大公

布经济合同法以后，各地更加注意运用经济立法手段

加强支农资金管理。有的地区还由财政部门和司法部

门联合下达文件，要求对周转金合同普遍实行司法公

证。

几年来，由于坚持运用经济手段加强管理，再加

上司法公证的促进作用，全省支农周转金的回收率逐

步提高，1981年全省共收 回周转金329万元，占到期

应收回数的22.5%，1982年共收回1，176.8万元，占

应 收回数的33.7%，1983年 共收回2，770.6万元，占

应收回数的63.1%。
实践证明，对周转金合同实行司法公证的好处主

要有两点：一是强化了经济合同的法律效能，促使援

受双方认真考核落实扶持项目，精 心经营，加强管

理，把实现经济效益落到实处；二是促使受援单位按

合同规定，到期归还周转金，把周转金用好用活，充

分发挥资金的效能。

财务管理
建立专业性服务公 司  

促进了农场改革

纪克绳  汤星颐

武汉市汉南农管局为了搞好国营农场管理体制的

改革，将国营农场部分职能科室改变为以公司形式进

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经济实体。经过一年多的

实践，国营农场建立专业性服务公司进一步健全完善

了农场内部的经济责任制，促进了管理体制的改革，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建立专业性服务公司后，简

化了农场管理机构，节约了企业管理费，改变了过去

科室责、权、利不能紧密结合的状况，调动了农场干

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如农管局所属乌金农场的四个

服务公司完成全部经济合同和上交农场的利润后，还

留利五万多元。另外，公司成立后为农场节约企业管

理费支出六万元。建立服务公司，加强了农场对家庭

农场、承包户和其他生产单位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服

务，初步实现了产、供、销一条龙，促进了商品生产

的发展，为国营农场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和兴办家

庭农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南农管局建立专业性服务公司的具体做法是：

一、以职能科室为基础，建立服务公司.在国营

农场内，一般只保留政治处、场长办公室和财务科三

个行政单位。在原有职能科室的基础上成立各种服务

公司，如农业技术服务公司、物资公司、机电公司、

多种经营公司、工业公司、商业公司等。各服务公司

负责承担农场各级生产单位 和家 庭农 场、承包户产

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工作。

服务公司是经济实体，实 行 独 立核算、自负盈

亏。公司的流动资金由农场核定。有的农场流动资金

不足，只给公司拨付一部分流动资金，由公司在银行

单独开户，当这部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的需要时，可

以直接向银行贷款。

二、明确公司的责、权、利。为了充分发挥服务

公司的作用，农场对服务公司的责、权、利作了具体

规定：

1.职责：公司除具有原来的一部分行政职能外，

还承担其所属单位原与农场签订合同的经济责任。在

此基础上，公司按职责范围再与农场签订经济合同。

公司经营过程中的一切费用均由自己负责，农场不再

负担。公司及所属单位应上交农场的利润，由公司统

一上交。

2.权限：公司对自身业务有经营决策权，对公司

内部的人、财、物有管理权。
3.利益：平时，公司只支付公司人员基本工资的

90% ，另外10% 作为浮动工资，待年终公司完成全部经

济合同和上交农场的利润后，再补齐工资。如还有收

入，即为公司自己支配的利润。这部分利润除按规定

支付公司人员的奖金外，主要用于资金周转。公司人

员的奖金数额按农场职工的平均奖金水平确定。如果

公司工作出色，经济效益好，公司人员的奖金可高于

农场职工平均奖金水平的10%，公司正、副经理的奖

金可高于公司一般人员的10-15%。如果公司亏损，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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